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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緣起 

綜觀藥品市場，我國製藥產業以國內市場為主，通常不易受經濟景氣變化影響，

製藥產業多維持穩定成長。影響製藥產業多來自相關政策與制度，如自民國84年全

民健保實施開始，藥品需求量增加，全國每年藥品費用之成長率呈現兩位數成長，

使製藥產業呈現一片榮景，但隨全民健保財務出現危機後，情況便急轉直下。全民

健保影響多數人的醫療福利，政府為能持續經營下去，便施行一連串節流的方式，

例如調降藥價減少全民健保支出的政策(包括總額預算制、藥價調查以及藥價調整

等)、2013年起二代健保實施並開徵補充保險費等等，這些政策將壓低全國藥品費用

的成長率，使得製藥產業的營收減少。另外，衛生福利部(前身為衛生署)為促進製藥

產業升級，要求施行PIC/S GMP，製業產業因而必須投入許多資金來改善與建置符合

標準廠房、設備，在藥品營收減少與生產成本增加之雙重壓力下，製藥產業在國內

的生存遭受嚴重衝擊。 

開拓國際市場是我國製藥產業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國內藥廠近年也積極進行

國際合作及國際投資，項目包括併購、技術移轉、國外設廠、合資設廠等，希望藉

此打開國際市場並解決國內市場瓶頸。然而，我國製藥產業當前重要問題即是廠商

多，集中在國內市場，造成惡性競爭。從本會執掌競爭法之立場而言，製藥產業惡

性競爭所衍生之問題，像是許多暢銷藥品的專利將陸續到期，使得各方爭相競逐龐

大的商業利益，原創藥廠不當發專利侵權警告函或以低價搶標嚇阻學名藥廠參進市

場等可能涉及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另外，醫療機構在藥品採購時，因藥品

販售業者的彼此競爭、醫療機構強大的購買力及交易數量、支付方法等交易條件的

差別，形成醫療機構實際採購藥品價格低於藥價基準所核定的價格，亦即健保藥費

給付與醫院藥品成本之間存在藥價差，所關切者在於藥商間之水平市場競爭及醫院

與藥商間之垂直交易關係，是否涉及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 

本會透過個案審理之過程進行實質審理與分析，以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與消費者

利益，惟仍恐有無法自個案睽諸整體產業之憾，是以本研究乃希望針對本會相當重



視之藥品市場，進行案例之持續蒐集、彙整及分類研究，希望能從蒐集整理相關案

例之過程中，對於我國藥品市場之發展及如何有效執行公平交易法有更深一層之認

識，並能對於當前我國藥品產業之競爭環境提供些許建言。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計畫之研究範圍主要限定於，我國藥品市場有關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案

例，這其中大致包含限制競爭行為之獨占、結合及聯合行為等案例；另外也包括不

公平競爭行為之仿冒、不實廣告及欺罔或顯失公平等案例，本研究主要是先蒐集本

會歷來藥品市場相關案例，再依其案例行為予以歸類分析。另有關藥品市場一詞，

因製藥產業有原料藥、西藥製劑、中藥製劑及生物製劑種類繁多，本文乃將研究範

圍設定為與民生消費較為大宗之西藥產業案例，至於原料藥、中藥製劑及生物製劑

案例，則較不在本研究範圍內論及，有待日後再行分析研究。 

關於本文所採取之研究方法及過程部分，因為整體研究主要是蒐集、彙整分析

本會案例，故主要採取文獻分析之研究方法，以瞭解市場現狀與問題所在，俾具體

掌握研究方向及內容。首先研析藥品市場產業特色與走向，以及健保制度對於藥品

行銷之影響，並由藥品市場占有率分佈以及進口與本土藥品之比例、競爭優劣態勢

與特點，用以對其衍生之競爭問題所涉背景有所認知，再者，廣泛蒐集與研究主題

相關之本會相關藥品案例與相關研究文獻，進行閱讀、整理與探討，以深入分析文

獻資料作為實證研究之基礎，建構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三、 主要建議事項 

就我國藥品市場涉及公平交易法第10條、12條、14條、18條、19條、20條、21

條、22條及24條等有關獨占事業不當訂價、結合、聯合行為、限制轉售價格、杯葛、

差別待遇、不當爭取交易相對人、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營業秘密、獨家交易、

仿冒、不實廣告、營業誹謗及欺罔或顯失公平等等不同類型之案例進行分析與整理。

初步認為我國藥品市場之案例中，關切重點諸如醫院採購過程中是否利用買方優勢

以不正當方法限制交易相對人(即賣方藥廠)或同業組織是否利用優勢地位以不正當

方法限制交易相對人；藥廠是否為爭取醫院系統採購，以悖於品質、價格或服務等

合理爭取交易相對人之方式，進行不公平競爭；以及本土藥廠、西藥廠或雙方競爭

行為之適法性等等。 

就目前國內西藥市場現況而言，近來原廠除了利用智慧財產權，甚或發展新策

略以延遲或防止學名藥進入市場競爭，尤其是在限制競爭行為，如不當利用專利權

的單方行為、延遲給付之水平協定、或為減少學名藥競爭而為之結合等。綜觀原廠

已發展各種不同策略影響學名藥市場進入及競爭，未來本會執法，除了考量是否能



達到提升整體競爭及消費者福利外，也將專注於因應各種不同預防或延遲學名藥進

入市場策略，是否有防止競爭者進入市場機會，進而違反公平交易法。 

又我國自民國84年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以來，由於我國係採單一保險人制度，已

對國內西藥市場之通路結構產生影響，造成大型醫院系統憑藉其大量採購之優勢地

位，對上游供貨廠商訂定相關限制交易條件等情形，其行為是否構成限制競爭或妨

礙公平競爭之虞，仍有待注意觀察其後續變化情形。 

另外，倘若欲徹底解決製藥產業惡性競爭現象，除由健保署制定完整遊戲規則

予以把關外，我國西藥製藥產業未來發展建議應加速PIC/S GMP評鑑進度以提升我國

製藥產業國際競爭力、發展特色藥廠之營運模式及核心能力建置、朝向產品生命週

期管理及創新以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以及採取差異化策略以利拓展國際市場。公

平交易委員會持續針對藥價差、原創藥專利權等所引發之競爭問題作瞭解，必要時

對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進行查處，隨時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